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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年，北市又爆發震驚全台的中崙派出所黑幫成員砸毀派出所的事件，警方的回答多次更改、

最終發現有與黑社會份子接觸討論「道歉」、刪除監視器影像之行為，引發中央地方民代和社會

輿論高度關注；而後續又緊接著在短期內爆發北市北投分局黑社會成員借提案、北市大安餐廳潑

蟑案、北市中山分局收賄案、民進黨有黑道入黨和人頭黨員等事件，短時間內對於黑社會組織之

猖獗討論，又成為輿論熱點。也引起多次警政高層、政府要員乃至總統道歉，並宣示加強對黑社

會之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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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不過又是戰後至今數百次對黑社會宣戰的最新一次，在制度面未受修改和徹底的整治刑

警與黑社會關係前，這樣的宣示毫無意義。至多就是再設立新的短期專案、風風火火的出動大批

荷槍實彈的警力，將數百名黑社會成員短暫的繩之以法，嚴查風化特種場所或出入分子複雜場合

，短時間衝數字、衝記者會漂亮畫面的舉動。然而，這些行為並未能改變這些黑社會組織存在的

緣由、也未能徹底改革刑警仍須和黑社會成員接觸的關係，只要仍將這些行為視之為刑警組織或

警政體系內的個案和害群之馬，自然不可能直指制度的問題、帶來改革的契機。

我國刑警整治黑社會的簡要回顧

我國目前整治黑社會（組織犯罪）未有專責單位，主要交由刑事警察整治。刑警的特徵是不著制

服（僅用刑警證件或俗稱之刑警牌、刑警背心辨識）、上下班時間較為寬鬆彈性、偵辦案件自由

度較高。刑事警察受到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主管，並在各縣市有刑警大隊、各分局有偵查隊，專責

從事偵辦刑事相關案件及突發重大刑案等任務。由於其勤務自由度高、內聚力和內部保密程度也

較其他警政單位強（陳力州 2019）。

自1955年打擊「老四海幫」的伏妖專案啟動後，昔日的警備總司令部和各地的刑事警察就展開了

和黑社會無止盡的追逐戰，包含幫派組合解散運動（1972年）、第一次不良幫派組合自首登記（

1973年）、除四害專案（1976年）、第二次不良幫派組合自首登記（1978年）、捕鼠專案（198

0年）、雷霆專案（又名一清專案，1984年）與清從專案、迅雷作業（又名二清，1990年）、治

平專案（1995年至今）等，多次發動專案打擊黑社會組織。刑警平時也身負與之交流、滲透和打

擊黑社會的工作。但是，至今我們仍能看見許許多多與黑社會從往過密的刑警之新聞，黑社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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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次登上媒體版面，究竟為何刑警無法有效遏止黑社會，整治黑社會之政策又有哪些迷思和可改

革之方向，為筆者本文之關切。

在過往的實務經驗研究上，林瑋婷（2011）則爬梳了戰後至檢肅流氓條例廢止時國家對黑社會的

治理及提出法律社會學的見解，但對於實際上的警、黑互動、黑社會產業實況以及制度面上的問

題缺乏考察。相關對整治黑社會的研究中，有關另一個重要第一線主角「刑警」的角色和故事，

則另相當缺乏相關研究；除了一些探討父職、家庭互動之研究證實了刑警的威權性和陽剛父權的

展現及性別排除之觀點（陳怡翔 2014；蔡佳臻

2019）外，絕大多數的研究都僅是內部組織描述性政策分析（邱華君 1985；施志茂

1987；李建廣 1998）、公共行政學的架構分析與一般政策研究（劉進財 2001；陳彥希

2011）、或宏觀面對於臺灣警察規範與互動的人類學田野（Jeffrey T. Martin

2007、2013、2018）、以及討論警察法制變遷的法律社會學文獻（許仁碩 2015）等。

在理解刑警與黑社會之關係、乃至討論警察貪瀆相關文獻中，另有陳明傑（2004）透過組織文化

討論刑警對於包庇及瀆職等行為之原因及可能、以及Sherman（1974）針對警察腐敗行為之研究

。顯然地，刑警相較其他警政單位更高度的內聚力和保密程度，讓他們有一定的空間去操作和黑

社會之間的關係和交往方式，這也顯見在刑警過往與黑社會組織交往的經驗現象上。然而，我們

還是有必要對這套制度從何而生，進行爬梳和探討。

整治黑社會政策盲區之源起

在二戰結束前後，國民黨威權政府不僅因為與日本長期的戰爭與失敗的國家治理，深陷財政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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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信任危機，又面臨共黨的挑戰，對於社會安定的渴求到了趨近狂熱的地步。對於當時的威權政

府而言，剛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臺灣，是一塊全然陌生的領土，其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和來自大

陸地區的警政官員也相差甚遠。對於難以細緻整治的混亂社會，國民黨政府採取過往大陸統治經

驗，使用多管齊下、高壓統治的社會秩序控制策略，這樣的控制策略也高度影響、主宰了戒嚴時

期刑事警察整治黑社會的制度；與此同時，刑警也藉由與黑社會成員的互動中，逐漸的建立整治

其的制度規範。

國民黨政府原先是仰賴《懲治土豪劣紳條例》，該條例是在大陸時期，配合土地改革，針對地方

上遊手好閒之流氓、或拒絕國民黨政府土地改革的地方仕紳，進行懲戒的法源依據。在來到臺灣

後並頒布戒嚴令後，負責臺灣地方治安的內政部警政司和警備總司令部發現該法條難以運用在地

狹人稠的臺灣城鎮和都市，由於在進入戒嚴體制後，國家權力大增、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的力道

大幅縮限，援引民意機構通過之法條方能對一般民眾進行人身自由之控制這一法治國家前提也不

復存在；加之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權慣以使用軍警去抓捕控制有危害社會疑慮之人、再加以控管

分類，警備總司令部遂於1955年頒布了《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從行政命令的角度去整治黑

社會組織。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依照中日戰爭時期的《非常時期處置散兵游勇暫行辦法》，針對散兵游

勇、不良分子或無所事事之人，採取統一管理、軍事化管訓並令其習得生活技能的治理模式，這

一模式也應用到威權時期對於流氓的後續控制手段上。在這個模式下，雖然整治黑道流氓是以輔

導、技能訓練為念，但其軍事管理的本質不變。而在當時在控管一切的造冊管制邏輯下，刑警被

要求對於任何有成為流氓疑慮、或是從事流氓行為之幫派分子，皆須一一列管明查。也因此，對

於不良分子、幫派組合、地痞流氓等成員，《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皆要求各地刑事機關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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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登錄造冊每個人，並通報各個管轄單位與警備總司令部，以便達成社會控制和穩定秩序之目

的。

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這群日治時期所稱之浪人、流氓乃至幫派組合，也包含青年學生幫派、懲

兇鬥狠的聚集，重點應該是避免為敵方所用、加以控制；為避免造成更多社會動盪、以維持社會

秩序為優先考量，甚至有時需要動員其為黨國體制服務、打擊民主異議人士等。

換言之，對於威權政府而言，徹底地清查和瓦解這些幫派和流氓、以致影響社會秩序，並非首選

。

而整治方式也非將其判刑入獄，而是視之為缺乏生活技能之人，勒令其進入職業訓導或技藝學習

營區，給予職訓處分。當然，縱使是以職訓或感訓為名，仍然是軍事化管理之營區 ，如同入獄般

實質的管訓，只是少了一般入獄時的司法程序與救濟管道而已。而又由於對象是黑社會組織的「

流氓」，更進一步減少他們主張正當程序對待的空間。

這樣的政策思維和要求，自然會高度影響到制度本身及刑警的第一線實作。戰後針對黑社會成員

整治制度本身的設計，是期望透過刑事警察與黑社會成員接觸、佈線分析、進行情蒐，並與警備

總司令部等單位配合，來達到整治黑社會及流氓之措施。此原是合理之舉，但戒嚴體系與威權政

府對於社會控制的要求、以及對於行政程序和一般法體系的無視，讓基層的個別刑警透過《戒嚴

時期取締流氓辦法》、《違警罰法》等法規取得了莫大的權力；此外，雖然刑警在整治黑社會這

一任務的上級機關眾多，但實際接觸和掌控黑社會狀況者仍是以刑事警察為主，眾多的情治機構

和軍事單位，並無法取代在法規上設計用來維持治安的警察、以及掌握造冊列管權限和令黑社會

成員職訓處分的刑事警察。可以說，治安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以及整治黑社會政策規劃，讓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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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公權力和情治單位權力過分龐大的戒嚴時期，在黑社會整治事務上，都仍有高度的自主

性和發言權。

諷刺的是，給予第一線基層刑警如此大權力的設計，本是希望其可以在面對黑社會成員時，有巨

大的震懾力及懲治空間、以及方便管制，卻產生了黑社會誰都不怕，只怕刑警的特殊後果。而刑

警的任務要求，係長期與黑社會保持一定交往關係，以便利於控制動員、情報蒐集和一網打盡，

並非要一舉清查瓦解黑社會組織，這也和刑警手中的工具產生了部分矛盾與衝突。黑社會面臨如

此壓倒性的個別基層刑警之權力，遂透過討好、安撫和與其交往的方式，去配合刑警之要求，並

交換特定條件、保護己方勢力範圍和地下非法產業經營，讓雙方達到看似各取所需的不穩定平衡

。此會是一種不穩定平衡之原因，係刑警本身仍是握有公權力和上級交辦任務之基層警察，但這

種整治制度之設計和權力之給予，讓刑警也產生了可以上下其手、貪腐索賄的制度灰色空間，由

於其對象是本身也從事非法產業或恐嚇詐財的黑社會組織，縱使被要求金錢，其也多半不會張揚

，更多是自願奉上以求地下非法生意的持續和減少來自官方的公權力查察騷擾。刑事警察當時尚

未有專業教育訓練養成、以及1980年代開始臺灣的泡沫經濟及民間資本快速積累產生的都會區消

費市場，也讓外在環境因素呈現對於促成貪腐和勾結是有利的局面。

加強對刑警警紀之過程與失敗

時序 威權時期

（舊制度邏輯）

過渡時期

（民主化時期）

當前

（新制度邏輯）

整治黑社會適用

法規

《戒嚴時期取締流氓

辦法》

《刑法》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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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警罰法》

《取締流氓作業改進

辦法》

《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

氓條例》（後改為《檢

肅流氓條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警察機關防制治安人口再犯要

點》

《檢舉組織犯罪獎金給與辦法》

《治平專案實施規定》

刑警與黑社會接

觸之規定

無特別規定 自清自檢表格

（自行填答）

出入特種場所申報表（

自行填答）

《不良幫派組合調查處

理實施要點》

《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

規定》

《不良幫派組合調查處理實施要

點》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維護警察風紀相

關規定

（列舉）

無特別明文規定 《端正警政風紀實施計

畫》

《清風專案》

《端正警政風紀實施規定》

《靖紀專案》

《警察人員與人發生不正常感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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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與人發生不

正常感情交往處理要點

》

往處理要點》

《警察人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

事業規定事項》

《警政署全面禁止員警嚼食檳榔

執行計畫》

刑警整治黑社會

維護法制相關辦

法

無特別規定 《警察機關辦理檢肅流

氓條例案件作業規定》

、《補充規定》

《檢察、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檢舉

組織犯罪案件注意事項》

《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

告紀律規定》

來源：筆者自製

由上述表格可以得知，當權者與警政高層並非不知道警紀問題，然而，不斷往刑警組織加上規範

，與其較寬鬆的辦案要求，恰成反比。1980年代，在長期利用黑社會維持威權政府的政策下，特

定情治單位終於鬧出影響對美關係及震驚國內外之江南案，受政治局勢影響、黑社會組織勢力龐

大等因素，黨國威權政府層峰決議跳過警總與警政署、透過國安局主導發動「一清專案」；在一

清專案後，刑警與黑社會之緊密關係不僅大幅受挫，針對警紀與警黑勾結問題的探討，以及社會

輿論的關注和新聞媒體的報導影響下，也讓刑警內部明文規範之要點指引變多、管束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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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民主化浪潮推倒黨國體制後，戒嚴令告終與動員戡亂體制的結束，也象徵著公權力

恣意妄為的時代落幕。在諸多刑事法律的更動、司法體系重新獨立下，刑警不僅手中權力大減，

也必須更重視證據與蒐證之精確，透過交情與拚酒問出的自白和情報，以及刑求和拷問所得的情

資，也不一定在定罪上有所助益；針對刑事警察養成的科學化和科學辦案原則的重視，也讓傳統

與黑社會接觸之方式顯得越來越無必要。然而，刑警們也透過實務運作的方式，相信「經驗」，

予以抗拒和周旋。

在《檢肅流氓條例》三次被告違憲加以修正廢除後、以及受台中重大警紀案影響的《警察人員與

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制定後，此兩件事象徵著刑警手中工具法制化和減少、以及針對警紀和

與黑社會接觸管控之里程碑。至此刑警整治黑社會之對策和互動模式、警黑關係進入新局面。在

嚴加控管下，又有績效要求、又要遵守警紀規範的刑警，其能明顯從實務運作的權力和規範中感

受制度變革，也展現出了無力感、無奈、不滿等情緒，但由於政府官員和社會輿論對於警紀問題

之重視相較過往更高，縱有相關情緒也無力阻止新的規範不斷加諸在其身上。與此同時的是，整

治黑社會組織的「慣習」在警察集體文化下的不成文倫理關係下，一代傳一代，與組織相合一起

，逐漸構成了行之有年的組織文化。

與之相對應的是，刑警長久的對手是從1990年代開始不斷轉型調整的黑社會組織；其以不若過往

有嚴密組織、透過傳統犯罪牟利，雖然在2010年代後黑社會組織涉入政治界較少，但更為隱蔽、

金流更加幽微。在這種局勢下，刑警對於如何與新制度周旋、以及針對當前整治黑社會策略和制

度之適用，刑警有著不同的因應方式，這些方式也象徵著我國整治黑社會的方式有許多缺陷，而

從實務運作和第一線經驗中，筆者認為這代表著現行規範卻有與實務運作和整治對象之落差，也

時常導致整治黑社會成效事倍功半。如何在科技化時代下，維繫警紀同時也兼顧整治黑社會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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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運作，是當前警政當局首要課題。

在經過轉型的黑社會組織，雖然仍有傳統型的幫派組合存在，但更多是沒有嚴格組織性質的集合

，縱然掛上竹聯或天道盟之招牌，在新興堂口如雨後春筍的成立下，現行黑社會組織的邊界模糊

、且犯罪行為和從事產業多元化。甚至在當前，曾任竹聯幫高級幹部的大老也撰書表示，根本就

沒有明確的組織邊界，黑社會組織成員互換及流動也相當快速（柳茂川 2020），和過往相比截然

不同的組織型態和受到重大刑案、警紀問題影響而不斷變革的警政制度，也造就了整治上根本的

問題。

簡言之，刑警本身具有制度規範上特許的寬容，也因此才能展現出相較其他軍警情治體系的單位

，較高的基層能動性。在隨時間改變黑社會組織、面臨整治對象轉型的過程中，刑警制度本身也

同時面臨到群體內部世代（年齡、對科技工具執法之掌握、所受之教育）、性質（省刑大與警大

的「菁英」對上具有草根性的中高齡地方刑警）的改變，才發生了制度轉變、更迭時的隔閡。這

些新世代、抱持新制度邏輯教育訓練的刑警，許多人在投入地方轄區後發現，舊有的制度邏輯仍

盤根錯節的存在於地方偵辦和佈線黑社會組織成員的運作中，警察學校或教科書上載明的偵辦方

式，並不一定適用在每個轄區、每件事情上，他們也只能逐漸習慣與這種新舊制度邏輯共存的環

境相處，或是轉調內勤、其他轄區單位。

當然，這種轉變隨著督察組、政風室、和一系列法規變革及規範設置，有趨嚴的狀況，但未能真

正的進行管束或造成實質上的壓力，刑警還相較畏懼上級長官勝過於內控單位。這樣有明顯觀念

落差的群體，遇上這樣的變革，他們會怎麼進行調和，就是實際經驗現象所呈現出來的群體樣貌

。所以總結而言，筆者認為這個群體之所以能夠展現出其他紀律或準軍事單位沒有的能動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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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基於最早制度設計的邏輯和規劃，而政府對這個單位的掌控從戒嚴至今一直未有嚴格的管控

。即使爾後不斷加強新制度邏輯至該組織內，也因為未曾檢討過根本的問題：黑社會之轉型及刑

警制度設計之本質，讓所有的規範、防控機制都仍有小門可走，才讓科學辦案在和關係取向之競

合下，使得科學辦案不合時宜、無法適用於基層刑警之實際偵辦上，也象徵著對刑警制度改革的

部分失敗。

當前整治黑社會策略之問題與刑警之窘境

在科技化與黑社會組織轉型的浪潮下，刑警過往和黑社會交往的方法不再適用，黑社會也不若以

往尊敬刑警，使得他們也面臨到要使用哪種方法與黑社會成員接觸的困境。科學辦案這一策略在

1980年代後期不斷的被警政高層吹捧，透過規範、法制與科學辦案，刑警不用再出入聲色特種場

所、不需要再和黑社會拚酒泡茶，也能整治黑社會組織。時至今日顯然成效不彰，筆者認為警政

單位及政府，應該要痛定思痛加以檢討。

「打擊幕後首惡」、「斬斷不法金流」是當前警政署針對黑社會打擊之首要政策目標 ，但第一線

的基層刑警與其上級所面臨到的是新舊制度的衝突。在黑社會組織活動和型態日益月新的狀況下

，刑警們沒有辦法在「不接觸黑社會成員」的狀況下，用科技偵蒐之方式去建構出黑社會組織及

網絡圖像，也無法在不與黑社會互動交往、培養感情的基礎下，隨意違法扣押或拘留問話。也因

此，為了要滿足治平專案績效及上級交辦之壓力，平時「打好關係」，仍然是刑警接觸、了解和

整治黑社會的重要手段。與要整治的對象交好，這樣的矛盾作法，本就讓刑警夾在公權力和黑社

會組織之間，裡外不是人，其也時常擔心自己在制度實作上是否會踩到紅線，私下交友情形、出

入場所地點若複雜化，是否會引來上級、同仁及督察室的「關切」，在這樣的壓力及制度設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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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無法真正達成打擊「幕後首惡」、斬斷「不法金流」的政策目標。而從基層官警一路爬

升的警政高官、刑事警察局高層，也並非不了解刑警基層實作之困境；也因此，黑社會和刑警的

追逐戰，就如同演給政府與社會輿論看的臺前戲一般，抓小放大的持續扮演下去。

這種狀態不代表大多數專責整治黑社會組織和成員的刑事警察都抱持著敷衍的態度或悲觀的想法

，絕大多數的刑警都是抱持著打擊、徹底法辦黑社會組織成員的目標投入這場無止境的追逐戰，

但種種的壓力讓個別制度內個體相當矛盾及難熬。

從過往的威權政府到當代的民主國家，政府和警政機關對於黑社會組織都採取「零容忍」的宣稱

。但是過往的威權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以安定、維持穩定為主、甚至會需要為了維繫政權利用黑

社會組織，自然會傾向交往控制，也因此基層的刑警在技術、規範未成熟時，其實也未有什麼灰

色地帶，和黑社會互動交往，也可以換個角度稱之為深入佈線，屆時刑警整治黑社會的控制力道

是透過劃界、乃至共融的方式，並透過違反當代法治精神與程序正義的侵害人身自由之粗暴手段

，來震懾黑社會組織成員；但是，由於刑警與黑社會組織之關係匪淺，也時有交往不當、乃至同

流合汙的狀況，這樣的組織邏輯和互動行為也會影響到其他未涉入之刑警，加上刑警本身不跨區

辦案的潛規則，使得大規模掃蕩和整治黑社會根本來說不可能。

換言之，刑警在整治黑社會的方式上，並不是用新方法取代舊方法，而是加上了新方法，可以視

實際情況任意使用；但當新方法都不管用時，他們還是很常回去使用舊方法。實際上，許多刑警

認為如果不透過拚酒泡茶和打牌，就沒有辦法接觸黑社會、探問到江湖情報。這樣仍然慣習的接

觸，使得灰色地帶難以根除，在內控機制、內部規範都難以真正掌控刑警邊界之下，每次發生警

紀問題時，上級和政府機關總是將其歸咎為「個案」，政治人物與輿論也為了避免影響警察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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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半宣稱此為個案性質，忽視整體制度上的缺失和問題；事實上，也因為警政機關仍需要刑

警去和黑社會接觸交往，不可能將其上綱到全體刑警制度之問題。

刑警等維護治安的紀律機構，在針對轄區內的非法行為，有著象徵國家權力的絕對暴力宰制，其

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但面對同樣擁有相同行使暴力的黑社會組織，若於制度、環境和法制上無

法壓制，就很容易走向共謀（Javier Auyero and Katherine Sobering 2019）。這樣的共謀不一定

是收賄或貪腐，但某種程度的容忍、視而不見，也很大程度的鼓勵了黑社會組織的持續成長，到

了關係穩定的時期，就產生了互動上雙方默許的某種慣習（Sherman 1974）。這樣的互動慣習

，反映在實作與刑警對抗制度邏輯的動機上。由於維護治安、偵辦刑案是刑警的組織目標，在達

成這個目標的前提下，具有較高組織自由度的刑事警察單位，不一定會選擇撲滅或瓦解黑社會組

織，因為選擇該路徑可能帶來更多不確定的風險，違背其風險控管的制度邏輯。

另一方面，在當前，黑社會組織主要從事的產業本質未變，仍以追求暴利、寄生吸血、非法行為

式的方式為主，包含詐騙、竊盜、詐欺、盜採資源、線上簽賭、討債高利貸、收取保護費等為主

，黑社會組織自然也有經營傳統實體賭場、性交易、毒品及軍火走私；從事殯葬、砂石、建材、

裝潢、圍事、廟宇、保全、回收、廢棄物業等產業。然而，也有越來越多的黑社會組織，走往「

正派經營」的路線，小弟及成員多半為真正的公司職員或從業者，往特種行業、營建、一般建設

或工業、甚至是服務業、餐飲業、房地產、科技業、醫美業等發展，亦有海外投資及跨國發展之

現實，造成黑社會之區分也日益困難。由於黑社會自身變化日益月新、科技工具使用也加深了蒐

證難度，刑警又降低與黑社會組織成員實體接觸的頻率和保持日益生疏的關係，在制度和人力未

補充的近期，刑警對於黑社會組織的掌握和威嚇，必然會持續緩慢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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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輿論與政治人物再怎麼痛斥警紀敗壞、將刑警安上更多督察和規範，去限制與黑社會往

來，實際上整治黑社會仍要仰賴刑警，這也讓不斷增加的新規範產生了矛盾，既要刑警降低與黑

社會接觸的頻率以維護警紀，卻又要其加強稽查黑社會的次數和情蒐準確度，此根本為不可能達

成的任務，部分無視於相關規範的刑警仍持續頻繁的與黑社會成員往來，灰色地帶的風險也仍存

，相關規範卻約束了大多數認真辦案的刑事警察成員，始知受到束縛。也造成了新舊制度之間最

根本的矛盾和衝突，影響了第一線整治黑社會組織成員的刑警積極度。

刑警整治黑社會之策略如何改革

以筆者之觀點分析來看，黑社會組織是無法根除、也難以完全消滅，僅能控制其所造成之風險、

避免其從事犯罪行為。這也是現行刑警制度在戰後運行至今所形成的共識和制度長期目標。無論

是過去還現在，在第一線刑警的實作上，係以「控制」而非「整治」為最主要之目標。筆者認為

，警政和政府高層應認知到這一部分，並將黑社會整治之目標宣稱調整為控制為主、肅清並促使

其解散從良為輔，認知到黑社會組織沒有辦法一舉消滅，是政策目標的調整之重點，也因此足以

影響到刑警的作為。

針對警紀問題，在刑警內控機制及內部規範其如何與黑社會接觸之規範和管理上，筆者主張風險

管理與獨立監管必須要有充分獨立的空間和制度授權。在這之中首要的就是警察單位內部督察單

位必須要獨立運作，正如同金融機構內的稽核或風控單位一樣，其通常是內部把關的第一道防線

。如果相關內控單位的風險控管和弊端偵查能夠發揮作用，通常都能夠將弊端和勾結的問題壓至

最低。也因此，如果能從警專和警大教育系統中，將督察或考核專業獨立分科專業化，並確保其

升遷和查核權力的獨立化，應該可以大幅度降低督察系統的無力化。督察單位必須有厕隨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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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針對文件紀錄的查察權力，但必須要嚴格遵守保密義務，以確保偵蒐黑社會組織之機敏性、避

免洩密。

而警察局內部之政風室必須要有更大的權力，此部分可以由法制調整，並透過廉政署、調查局的

密切配合，達成監管行為不當刑警的目標，並從灰色地帶的微小勾結、在合理懷疑下就遏止，避

免造成更大的弊端，如包庇、收賄乃至於親自下去圍事等嚴重警紀問題。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對刑警之內部規範反而要撤銷或縮小，《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已經被普遍認為對於規範刑警風紀沒有特別實益，反而造成刑警偵蒐黑社會成員綁手綁腳的阻

礙，或許可以研議考慮廢除，並以現行的相關規範管制即可。事實上，對於第一線的刑警如和接

觸黑社會組織、該如何與之交往，其實很多時候仰賴第一線刑警的判斷和經驗，既然我們主張相

信大部分刑警的操守，那和黑社會分子接觸之時機和方式，如果給予過多的限制、反而不利情蒐

和深入佈線。

筆者認為，學著與這些風險共存，並能夠最大程度給予刑警辦案方便，是警政制度首要面對的課

題。既然要刑警與黑社會接觸，上級又不是不知道黑社會之習性，那有時前往酒店、特種場所、

三溫暖等地方，也是無可厚非的。而且，也有許多的刑警會進行自律，會挑選公開的地方，例如

咖啡店、速食店、派出所或分局內等地方和黑社會成員接觸交往。也因此，從刑警的內控和接觸

手段上，若有貼近基層制度實作的改革，會在某程度上加強稽核、卻又能給與基層刑警更大的自

主權去辦案，會增加整治黑社會之成效。

除政策目標、監管手段上的調整，整治黑社會之行政作為，也應有所變革。筆者建議，刑警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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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區輪調機制也要公開明確化、規範明文化，並將刑責區相關的制度予以調整、給予縣市刑大更

多基層辦案之空間和權力、或設置「跨區刑警」等單位，從制度外的新單位設置，打破「不跨區

辦案」的不成文規定，方有助於刑警不至於在同一轄區過久、引發勾結或默許之弊端。

另外，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筆者也認為治平專案的績效結算時間必須要拉長，避免短期衝績效、

羅織組織名稱之狀況，或設定另一個長期的黑社會整治獎勵專案，專門給刑警有佈長線之時間、

給予檢察機關與刑警單位更多的資源和時程，去進行情報蒐集及組織偵查。惟有進一步給予更多

的時間、資源和績效獎勵，刑警才有誘因和制度動機在實作面上深入蒐集黑社會組織之完整結構

、產業鏈和金流，方能有「一舉破獲」、「法辦首腦」的可能性，對於黑社會組織之威嚇和清查

效力也才會提高。

如果將視角轉往黑社會組織生態，筆者認為黑社會組織之成員，雖然仍有許多並非單純為了金錢

之聚合及參與動機，但參與黑社會組織、從事非法產業可以日進斗金的「暴利」收益，仍是許多

無一技之長、或無所事事、不知想要往何處發展的社會個體，會心生嚮往因而參與黑社會組織之

動機。

也因此，斷其金流並非僅是說說或針對特定場所、帳戶掃蕩監控而已。由於刑警人力和情資有限

，並無法長期嚴密監控和掃蕩所有可疑場所或特種行業，以及懷疑有黑社會組織涉入之場合產業

；資深刑警和第一線的官警也多半知道，縱使在最高密度的掃蕩期間，黑社會組織通常勒緊腰帶

撐個至多一兩周，就會度過風頭，待輿論關注熱度不再，就故態復萌和換個空間繼續經營。截斷

非法金流，不僅僅需要跨部門與監理機構合作，更需要採取多管齊下之嚴厲、嶄新變革之方式，

而這些變革涉及到社會通念之改變，並非一蹴可幾，筆者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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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警登記為治平專案或不良幫派組合之目標，應進行更細緻之分級分類，並以公開及通知個人

方式公告之，並有救濟訴願管道。若登記為最高級之重大治平專案目標，應與金融監管機關和戶

政機關合作，針對金融戶頭和戶籍遷移等進行更嚴格之管理。包含金錢移出入之限制、出入境及

遷徙管制、針對信用額度不許之嚴管等。這部分如同日本對於暴力團員（極道）在生活上的諸多

管制一樣。

(2)

、針對賭博、性交易及天然藥物的合法化芻議並嚴格管控。由於筆者在蒐集資料和從歷史行為觀

之、也自個人田野經驗中高度認為，賭性與性需求為個別人、乃至高度都市化之當代社會之擁有

之天性和慾望。以賭博為例，從以前的愛國獎券、非法的大家樂風潮和六合彩，到現在的合法彩

券運彩、和線上簽賭、球版和非法賭場等，是難以禁絕的行為，許多高知識和高收入階級也多半

會參與其中，並非特定階級的需求。另以性產業而言，威權時期的政府無論是在社會上的公娼、

或是軍中的特種茶室，都能夠正視性需求的存在；然而縱使大法官釋憲早已允許性專區的成立，

卻因為地方縣市的種種考量不敢設置，導致八大特種、樓鳳、阿公店豆干厝、卡拉OK小吃部、時

尚會館、按摩店、酒店S外帶、外送茶等各種形式的非法性產業依然存在，且發展蓬勃。

透過將賭博、性交易和甚至是大麻等可控制之天然娛樂藥物合法化，並限制在特定區域內，不僅

可以增加國家稅收、公共衛生機制的介入與管控 ，也可以盡可能減少黑社會組織之非法金錢收益

。參考其他國家之做法，透過不同獨立單位的執法監管，盡可能的做到管制和監控，反而是相較

眼不見為淨、繼續縱容暴力和非法金流流竄，將地下經濟拉到檯面上，或許是較好的做法，也增

加刑警集中資源查察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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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遠來說，應在內政部和警政署下組建跨部門整治黑社會之單位，進行黑社會對策之專責處理

。事實上，現行刑警單位也有意識要去執行這樣的策略 。然而，由於現行制度上仍將整治黑社會

之責任放置在刑警身上；但是刑警除了黑社會整治外，仍有許多刑案必須偵辦，也因此將黑社會

組織偵辦的責任，透過跨部門、跨專業的多元專業之執法單位，來進行處理，將過往的制度重擔

從刑警身上放下，對於刑警單位才是最好的做法，筆者也將上述建議，整理成表格羅列如下。

時程 刑警整治黑社會制度改革建議 改革目標

短期 政府將黑社會整治目標修正為「控制」 確立刑警目標

加強督察組權力並獨立化 加強警紀維護與內控效力

加強政風室權力並增加與局外單位合作

廢除《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加強刑警辦案能力

中期 警察教育中將督察專業獨立分科專業化並保障升遷管道 加強警紀維護與內控效力

輪調機制明確並加強跨區合作或設置相關單位 加強刑警辦案能力、警紀維護與

內控效力

拉長治平專案結算期間、或設置新的整治黑社會長期化之專案 確立刑警目標、加強刑警辦案能

力

長期 治平專案目標公開、並限制其日常生活方式 限制黑社會發展

賭博、性交易與特定娛樂性藥物合法專區化 限制黑社會發展、加強刑警辦案

能力

組建跨部門整治黑社會單位 加強刑警辦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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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筆者自製

綜上，唯有爬梳制度與政策如何產生、直指其中的弊病並願意正視，再痛定思痛的進行長遠的改

革，我們才能在這場無止盡的治安追逐戰中，真正站穩腳步、獲得勝利。也才會讓許多戰戰競競

的盡責刑警，有所倚靠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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